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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已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办理信息登记等相关投标登

记手续。 

3.4 投标文件中投标人声明有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交且有法定代表人、项目负责人、

技术负责人签字，没有签字不予通过资格审查。 

3.5 本次招标实行资格后审,资格审查不合格的投标人投标文件将按无效投标处理

被否决。 

4. 招标文件的获取 

4.1招标文件通过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获取。 

招标公告网上发布的同时，通过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发布电子招标文件、施

工图纸、最高投标限价（招标控制价）

4.2如招标人需发布补充公告的，以最后发布的补充公告的时间起计算编制投标文

件时间，并需在招标答疑中明确说明。 

。 

5. 投标文件的递交 

5.1本项目投标文件采用电子投标，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

同）为 2024 年 5 月21日10时00

5.2递交投标文件电子投标文件备用光盘或u盘时间：2024年5月

分，具体递交要求以招标文件为准。有关广州水务工程

（给排水专业）电子投标的帮助文件可自行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相关栏目下

载。路径为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服务指南》系统帮助》工具下载》电子资审、电

子评标相关软件下载。 

21日9时45 分至10

时00

5.3开标开始时间和地点：2024年 5月

分，递交地点：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标室。电子光盘或u盘需按规定封装。投

标人在将数据刻录到光盘或u盘之后，投标前自行检查文件是否可以读取。 

21日10时00

5.4 投标截止时间与开标开始时间是否有变化，请密切留意招标答疑中的相关信

息。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后，开标开始时间因故推迟的，相关评标信息仍以原递交投

标文件截止时间的信息为准。 

分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标

室。(注：开标开始时间为投标人解密投标文件的结束时间之后，解密时间以招标文件

规定为准。) 

5.5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5.6投标人在递交投标文件前，应按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要求办理进场和投标登

记手续，否则后果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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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议受理部门：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政府沙湾街道办事处 

异议受理电话：020-84731756 

异议受理地址：广州市番禺区沙湾街中华大道 371号 

7.2

注：潜在投标人或利害关系人可以通过线下或线上的形式提出异议。线上提出异议

的，应通过交易平台提交，招标人也应通过交易平台答复线上提出的异议。具体按照交

易平台相关指南进行操作。作出答复前，应当暂停招标投标活动。 

7.3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五条，对于中标公示期间

的投诉处理的原则为：除第一中标候选人或中标人以外的其他投标人存在串通投标、弄

虚作假、行贿情形且在评标过程中未被发现的，视为对中标结果没有造成实质性影响，

可依法继续开展招标活动。投标人的违法行为由招标监管部门依法处理。 

潜在投标人或利害关系人对本招标公告及招标文件、开标、评标结果有疑问或

异议的，向招标人书面提出，由招标人受理。投诉由本招标项目的招标监督机构受理。 

7.4在招投标过程中，投标人（含中标候选人）被投诉且经查实存在招标投标活动

中列明被禁止行为的，招标人将提请行政主管部门，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实施条例》、《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法》等进行处理，同时将记录到

市水务工程企业信息库及诚信评价管理系统。 

在招投标过程中，投诉人投诉事项经查实不属实的恶意投诉，招标人将提请行政主

管部门，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

投诉处理办法》等进行处理，同时将记录到市水务工程企业信息库及诚信评价管理系统。 

8. 发布公告的媒介 

8.1招标公告发布时间： 

从 2024年 4月30日00时00分至 2024年 5月21日10时00

注：发布招标公告的时间为招标公告发出之日起至投标截止时间止。 

分。 

8.2 本 次 招 标 公 告 同 时 在 广 州 公 共 资 源 交 易 中 心 网 站 （ 网 址 ：

http://www.gzggzy.cn）、广东省招标投标监管网（网址：http://zbtb.gd.gov.cn）和

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网址：http://www.cebpubservice.com/） 

 

上发布。有关

本公告的修改、补充以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发布为准。 








